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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决议公告 
暨召开 200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第五届董事会第12次会议于2006

年 1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通知；于 2006 年 11 月 28 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相

结合的方式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。董事何世虎先生、马贤明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，

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6 人，实际参加书面表决 6 人：董事黄笑声先生、白起鹤先生、刘国

鹏先生、独立董事马贤明先生、张龙平先生、柴强先生书面表决；监事李张应先生、蒋

宁先生及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财务总监何文君女士列席了会议。 

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世虎先生主持，会议认真听取了公司相关人员就本次会议通知

所列事项的汇报，经与会董事的充分讨论，会议形成决议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公司经营层提交的《关于提请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公

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提请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叁仟万元贷

款提供担保，并同意承诺以公司拥有的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000 万人民币出资及其

对应的收益保证，对中盈长江因承担上述担保而导致的损失予以补偿。 

赞同 6 人；反对 0 人；弃权 0 人。关联董事何世虎先生、刘亚丽女士、罗廷元先生

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公司经营层提交的《关于出售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股权

的提案》，同意将公司持有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20%股权即 2 亿元人民币的

出资及其权益以 2.3 亿元人民币总额出让给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，并授权公司

CEO 签署上述提案的相关协议，确保回收相应的投资收益；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该项提案。 

赞同 6 人；反对 0 人；弃权 0 人。关联董事何世虎先生、刘亚丽女士、罗廷元先生

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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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。 

（一）会议时间：2006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10：00 

（二）会议地点：武汉市洪山区华光大道 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； 

（三）会议内容：《关于出售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股权的提案》； 

（四）出席会议对象：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

2006年 12月 1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

册的全体股东；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，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，该代

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。 

（五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： 

  1、登记方式：请符合条件的股东，凭本人身份证、有效持股凭证和法人单位证

明（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）办理登记手续，异地股东可以

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，不登记也可参会； 

  2、登记时间：2006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：00 至 16：00； 

  3、会期半天，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。 

  4、登记地点：武汉市洪山区华光大道东湖高新大楼五楼董事会秘书处 

联系人：舒春萍、李雪梅 

电话：027-87172003、87172021   传真：027-87172021 

委 托 书 授 权  

兹全权委托    先生 （女士）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
委托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人持股数：        委托人股东账号：  

受托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 

委托日期： 

 

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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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请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

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 

    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交了《关于提请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

司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提案》及《承诺函》等相关资料，本人审阅并就

有关问题向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。 

  基于本人独立判断，现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： 

  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董事长何世虎先生、 董事刘亚丽女士、罗廷

元先生为关联董事，其他成员均与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就本次

关联交易议案已经作出决议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收益与风险平等，将有效解决公司融资问题，有利于

公司经营发展。该项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没有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同意提请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叁仟万元贷款提供

担保，并同意履行承诺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马贤明、张龙平、柴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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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出售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股权 

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 

  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交了《关于出售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

股权的提案》等相关资料，本人审阅并就有关问题向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。 

  基于本人独立判断，现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： 

  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董事长何世虎先生、 董事刘亚丽女士、罗廷

元先生为关联董事，其他成员均与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就本次

关联交易议案已经作出决议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确保投资项目安全回收，收益合理，有利于公司经营

发展。该项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

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出售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股权的

提案，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 CEO 签署上述提案的相关协议，

确保回收相应的投资收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马贤明、张龙平、柴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
 


